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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17-034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7 年 4 月 12 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569,356 股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通知，中国结算已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完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股

份授予的审核与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同期，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2、授予价格：141.19 元/股。 

3、授予对象：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任职的主要技术

人员、主要业务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

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4、授予人数：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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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予数量：569,356 股。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普通股。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股） 
占股权激励计

划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

股本的比例 

林佳金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36,733 5.16% 0.05% 

沈予卿 主要技术人员 36,733 5.16% 0.05% 

翟健 主要业务人员 36,733 5.16% 0.05% 

张林慧 主要业务人员 36,733 5.16% 0.05% 

陈宝胖 主要技术人员 25,713 3.61% 0.04% 

陈艺伟 主要技术人员 25,713 3.61% 0.04% 

方小书 主要技术人员 25,713 3.61% 0.04% 

付洋 主要技术人员 25,713 3.61% 0.04% 

李佳 主要技术人员 25,713 3.61% 0.04% 

林慧琴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25,713 3.61% 0.04% 

林义耀 主要业务人员 25,713 3.61% 0.04% 

刘哲源 主要技术人员 25,713 3.61% 0.04% 

罗平 主要业务人员 25,713 3.61% 0.04% 

郑伟强 主要业务人员 25,713 3.61% 0.04% 

陈坤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江伟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梁丽莉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18,366 2.58% 0.03% 

罗玉晖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马云强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潘铭华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18,366 2.58% 0.03% 

屈吕胜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许成都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闫彬 主要技术人员 18,366 2.58% 0.03% 

小计 - 569,356 80.0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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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股） 
占股权激励计

划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

股本的比例 

预留部分 - 142,344 20.00% 0.20% 

合计 - 711,700 100.00% 1.00%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1、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5 年。 

2、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限售期。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之前，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包含因该等股票取得的股票股利）予以限售，该等股票不得转让、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在解除限售期，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次解除限售 

自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除满足授予条件外，必须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解除限售：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 2017 年至 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别进行绩

效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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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3 年-2015 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16 年-2017 年平

均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3 年-2015 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16 年-2018 年平

均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4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3 年-2015 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2016 年-2019 年平

均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50% 

以上“净利润”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指扣除股权激励当期成本摊

销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

考核挂钩，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四档，分别对应不同的解除限售比例，具体如下： 

个人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当年解除限售额

度*100% 

个人当年解除限售额

度*60%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依照

相应比例解除限售，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则激励对象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出具了《厦门吉比

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7）第 350ZA0017 号。根据

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4 月 6 日止，公司已收到 23 名特定增发对象行权缴纳的

出资款，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387,373.64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69,35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79,818.017.64 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71,170,525.00 元变更为 71,739,881.00 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69,356 股，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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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结算完成登记。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53,370,525 569,356 53,939,881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00,000 0 17,800,000 

总计 71,170,525 569,356 71,739,881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

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

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569,356 股，其公允价值以普通股市价

为基础进行计量，并最终确认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激励计划

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

予日为 2017 年 3 月 31 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

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股） 

限制性股票成

本（万元） 

2017 年

（万元）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569,356 10,150.48 4,567.73 3,806.41 1,522.58 253.77 

说明： 

i.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

除限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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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

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iii.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或费用中列支。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激

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激励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

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

激发激励对象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

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九、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4 日 

 


